
2019年工作量计算公式表
序号 教学环节 计算办法 任务 说明

1
理论课
（A）

计算公式 A=课程总学时*K1 K1为课程系数

K1

专业必修课、英语
K1=1+（行政班数量-1）*0.2，      
K1最高不超过1.8

备课、课堂
讲授、课后
辅导答疑、
作业批改、
指导实验过
程、辅导答
疑、批改实
验报告、复
习、考核、
成绩录入工
作等

1.课内带实验、上机需要多
名教师单班上实验课的，主
讲教师理论、实验拆开实
算，其他教师认定实验部分
工作量；               
2.课内带实践（非产教融合
课程）需要多名教师带队
的，主讲教师理论、实践拆
开实算，且实践部分按照理
论课公式计算，其他带队教
师认定4学时工作量；    
3.多名教师共同承担同一门
课程的，由各教学单位按照
实际承担情况划分工作量。 
4.外聘教师体育课程按-50
人计算。  

通识教育课（体育除外）、专
业选修课

K1=1+0.005*（上课人数-
35），K1最高不超过1.8

体育
K1=1+0.005*（上课人数-
35），K1最高不超过1.8，

实验课 K1=1

化学类危险性实验课 K1=1.5

重修课程（暂时参照执行）
K1=1+0.005*（上课人数-
35）；K1=1(上课人数≤35)；                  
K1最高不超过1.8

重修班级人数需≥20人，人
数不够开班选跟班上课

2
实习与实

践课
（B）

计算公式

准备、备课
、领导学生
、指导、批
阅实习报告
、小节、鉴
定、评定实
习成绩、实
习文档资料
归档等

1.多名教师共同承担同一门
课程的，由各教学单位按照
实际承担情况划分工作量；         
2.产教融合课程须报教务处
认定，分为理论、实践两部
分，按照实际教学执行计划
计算。

产教融合课程 B=课程总学时*K1*2

认知实习等实践课程 B=行政班数*实际学时*0.25

专业实习 B=行政班数*周数*16

毕业设计论文
B=6*学生人数，不超过8人；  
双导师（企业导师指导其工作量
B=4*学生人数）

集中实践环节 B=实践周数*16*教学班数量

社会实践、讲座类课程的批阅
、成绩录入等工作量

B=总人数/35*1

3
其他学时
（C）

教学秘书 C=200学时/年

专职教师兼职多岗只计入其中一
个兼职岗位工作量（就高不就低
原则），兼职岗工作量按照年度
计算，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兼职月
份计算（一年按10个月计）

兼教学行政
工作

1.各教学单位教学秘书工作
总量200/年；          
2.1个教学单位原则上1位教
学秘书，多名教师共同承担
的自行协商划分工作量；                  
3.教学秘书名单以教务处备
案为准。

行政秘书 C=200学时/年
兼教学行政
工作

1.各教学单位行政秘书工作
总量200/年；          
2.1个教学单位原则上1位行
政秘书，多名教师共同承担
的自行协商划分工作量。

教研室主任 C=50学时/年

借调行政 C=200学时/年 专职教师在行政部门上班

学院组织监考 1学时/次 发放监考费的考试不计入

培训集团公司
员工

参照本办法执行
需学校相关组织部门出证明
材料

说明：1.教师工作量=A+B+C，以一个自然年为单位，分学期统计；2.教务处根据系统导出表格下发至各教学单位，由各教学单位自行核算
认定教师工作量，可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增添B类课程、项目等（须报教务处审核）。B类工作量计算应在《2019-2020第1学期工作量统计表
》中用红色字体填写清楚相应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参照表中B类类别）、总学时（为周的请写清楚周数）、上课班级、人数等信息，否
则审核不予通过，计算无误后提交电子版至教务处审核；3.凡不在教学计划内或没有经过教务处审批的课程及学时，均不计入教学工作
量；4.课时系数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5.教务处审核后，表格将在行政楼一楼公示栏进行为期3天的公示，期间如无反馈意见则视为无意
见且不再允许更改。教务处以公示结束后结果为最终工作量认定结果并通知各教学单位打印，须教师本人签字（如无本人签字提交备案教
务处视为无效）确认后，各教学单位提交加盖公章及系部主任签名的复印件至教务处备案，原件由各教学单位自行保留；6.诚实填表，诚
信做人；7.本公式解释权归教务处。


